
 联 合 国   A/60/781

 

大  会  
Distr.: General 
19 April 200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6-31667 (C)    280406    280406 
*0631667* 

 

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2(e)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其他选举： 

选举人权理事会 47 名成员 

 
 

  2006 年 4 月 5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处致意。大会第六十届会议

将于 2006 年 5 月 9 日在纽约举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一次选举。谨通知秘书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决定竞选人权理事会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就其竞选人权理事会成员一事提交一

份备忘录，内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许诺和承诺（见附件）。 

 中国政府一贯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并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对话

和合作。中国政府支持人权理事会以公正、客观和非选择性方式处理人权问题，

加强不同文明、文化、宗教间的建设性对话和合作。中国政府深信中国当选为成

员将有利于人权理事会在世界各地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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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4 月 5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备忘录 
 
 

1. 中国政府已决定竞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第六十届联合国大会将于 5 月

9 日在纽约举行此项选举。 

2. 中国政府致力于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改革开放 28 年来，

中国政府努力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

跨越。共有 2.5 亿人口摆脱贫困，教育、文化、医疗、科技等事业不断取得进步。

全国人大制定了近 300 项保护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法律法规，确保人民在迁徙、择

业、资讯、信仰和选择生活方式等方面享受充分自由。 

3.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领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2004

年，全国人大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明确了人权在国家总体发展

战略中的位置。根据这一宪法原则，中国政府正继续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

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稳步推进司法改革，不断健全民主法制，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社会公平和人的全面发展，2006 年 3 月，中国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

目标，强调切实保护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增进农民福祉，确保全

体人民公平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4. 中国政府尊重人权的普遍性原则，支持联合国在促进和保障人权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中国已加入 22 项国际人权公约，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

权利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五个核心人权公约。中国政府认真履行公约义务，

定期提交履约报告。中国已签署《公约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目前正在修

改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深化司法改革，为尽早批约创造条件。 

5. 中国政府积极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和人权会特别机制开展合作。曾七次

邀请前任高专罗宾逊夫人访华。2005 年 8 月，中国邀请现任人权高专阿博尔女士

访华。与高专办签署人权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确定了今后三年双方开展合

作的重点领域。这是 2000 年以来中国政府与人权高专办签署的第三个合作协议。

中国政府已邀请人权会宗教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教育权

问题特别报告员、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访华。对人权会所有特别机制及在 1503

程序下转来的指控函，中国政府均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予以答复。 

6. 中国政府认为，由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宗教文化和历史传统不同，各国

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各国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

话与交流，增进了解，扩大共识，相互借鉴，共同进步。中国经常与亚、非、拉

发展中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权交流与合作，与欧盟、加拿大、英国、德国、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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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瑞士、美国、澳大利亚、匈牙利等国建立了人权对话或磋商关系。中国广泛

参与亚太区域、次区域及其它跨区域框架下的人权活动，主办了第八届和第十三

届亚太人权研讨会，两次举办亚欧非正式人权研讨会。 

7. 中国政府积极参加 1993 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2001 年德班反对种族主义

世界大会及联合国人权会工作，为制定国际人权文书、反对种族隔离、推动经社

文权利和发展权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支持成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联大有关

决议磋商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政府认为，人权理事会应尊重各国、各地区

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促进不同文明、文化、宗教间对话；同等重视公民政治

权利和经社文权利；以公正、客观和非选择性方式处理人权问题，摒弃双重标准

和政治化，避免重蹈人权会政治对抗的覆辙。中国愿积极参与理事会活动，与其

他成员一起为实现上述目标共同努力。 

 

 

 


